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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285]第一章  总论
[bookmark: _Toc16824]一、前言
湖泊、水库、湿地公园等大水面，是池州市淡水渔业水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等十部委《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农渔发〔2019〕1 号）和《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林草局关于推进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农渔发〔2019〕28号）等文件精神，充分发挥大水面渔业生态功能，保护水域生态环境，保障优质水产品供给，推进大水面生态渔业高质量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结合池州市实际，编制《池州市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本《方案》范围为池州市行政区域内，水面面积在750亩以上的湖泊、水库、湿地公园等内陆水体。本《方案》以外的湖泊、水库、河流、湿地公园等内陆宜渔水体的渔业活动，可参照本《方案》执行。如因国土空间规划、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水源保护地、重大项目建设等调整导致大水面水域功能区发生改变确需修改的，按程序对本《方案》进行相应的调整或修订。
[bookmark: _Toc7761]二、实施范围
池州市水面面积750亩以上的湖泊共35个，具体见下表：
表1-1 池州市面积750亩以上的35个湖泊、水库
	湖泊
名称
	所在县区
	流出河湖名称
	所在流域
	所在水系
	备注

	肖思湖
	东至县
	香隅河
	长江流域
	直接入长江右岸水系
	大水面生态渔业

	黄泥湖
	东至县
	低排干沟
	长江流域
	尧渡河小七里湖水系
	大水面生态渔业

	小七里湖
	东至县
	尧渡河
	长江流域
	尧渡河小七里湖水系
	大水面生态渔业

	狭阳湖
	东至县
	长江
	长江流域
	直接入长江右岸水系
	大水面生态渔业

	丁湖
	东至县
	长江
	长江流域
	直接入长江右岸水系
	大水面生态渔业

	太泊湖
	东至县
	浪溪水
	长江流域
	直接入长江右岸水系
	大水面生态渔业

	高桥湖
	贵池区
	黄湓河
	长江流域
	黄湓河升金湖水系
	大水面增殖渔业（牛头山段）

	马料湖
	贵池区
	长江
	长江流域
	黄湓河升金湖水系
	大水面增殖渔业

	西湖
	贵池区
	木闸河
	长江流域
	秋浦河水系
	大水面生态渔业

	丰收圩湖
	贵池区
	九华河
	长江流域
	九华河水系
	大水面生态渔业

	刘村湖
	贵池区
	九华河
	长江流域
	九华河水系
	大水面生态渔业

	西岔湖
	贵池区
	十八索
	长江流域
	大通河水系
	大水面生态渔业

	大板水库
	东至县
	大板河
	长江流域
	龙泉河水系
	大水面生态渔业

	东山水库
	青阳县
	东山河
	长江流域
	大通河水系
	大水面生态渔业

	白水塔水库
	东至县
	／
	长江流域
	尧渡河水系
	大水面生态渔业

	白茆水库
	东至县
	香隅河
	长江流域
	香隅河水系
	大水面生态渔业

	侯店水库
	东至县
	侯店河
	长江流域
	黄湓河水系
	大水面生态渔业

	中湾水库
	东至县
	中湾河
	长江流域
	龙泉河水系
	大水面生态渔业

	上小湖
	开发区
	长江
	长江流域
	直接入长江右岸水系
	大水面生态渔业

	吉阳湖
	东至县
	长江
	长江流域
	直接入长江右岸水系
	大水面生态渔业

	诸明湖
	东至县
	长江
	长江流域
	直接入长江右岸水系
	大水面生态渔业

	小黄泥湖
	东至县
	尧渡河
	长江流域
	尧渡河水系
	大水面生态渔业

	泉水湖
	东至县
	尧渡河
	长江流域
	尧渡河水系
	大水面生态渔业

	洪湖
	贵池区
	木闸河
	长江流域
	秋浦河水系
	大水面生态渔业

	杏花湖
	贵池区
	秋浦河
	长江流域
	秋浦河水系
	大水面生态渔业

	升金湖
	东至县、 贵池区
	黄湓河
	长江流域
	黄湓河、升金湖水系
	禁养区

	和平湖
	贵池区
	高桥湖
	长江流域
	黄湓河、升金湖水系
	禁养区

	牛桥水库
	青阳县
	青通河
	长江流域
	大通河水系
	禁养区

	天生湖
	贵池区
	秋浦河
	长江流域
	秋浦河水系
	禁养区

	天堂湖
	贵池区
	清溪河
	长江流域
	平天湖水系
	大水面生态渔业

	齐山湖
	贵池区
	绣春河
	长江流域
	平天湖水系
	禁养区

	平天湖
	贵池区
	长江
	长江流域
	白沙河平天湖水系
	大水面增殖渔业（备用水源地区域除外）

	庆丰圩湖
	贵池区
	青通河
	长江流域
	大通河水系
	大水面生态增殖渔业

	双丰圩湖
	贵池区
	大通河
	长江流域
	大通河水系
	禁养区

	十八索
	贵池区
	大通河
	长江流域
	大通河水系
	禁养区


[bookmark: _Toc8987]三、实施期限
实施期限为2026 - 2030年。
[bookmark: _Toc18795]四、编制原则
1.生态优先，科学保护
优先保护湖泊及水库的水生生物资源及水域生态环境，根据各湖泊及水库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动态变化，实施科学养护与修复，提高水域生物多样性，有力支撑长江大保护战略。
2.统筹协调，合理利用
对各湖泊及水库现有保护地范围及功能区进行叠加分析，研判渔业可利用范围、最优利用方式及合理利用强度，在各类保护地生态功能得到优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各湖泊及水库空间，科学布局、挖掘特色，实现保护与利用有机协调。
3.科技先导，创新发展
强化产学研合作，积极引进生态修复技术、水生生物资源监测技术、渔业资源挖掘利用技术、起捕技术、养殖环境调控技术等先进实用技术，实施创新驱动，提高渔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4.市场导向，融合发展
立足池州及“长三角”消费市场，依托池州区位优势和湖泊及水库大水面资源环境优势，确定渔业开发主导产品，优化渔业发展方式；创建培育池州大水面渔业区域品牌，与池州全域旅游、乡村产业振兴有机结合，推进渔旅融合、三产融合，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bookmark: _Toc27428]五、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17074]1.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2025 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202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2020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26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2020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 修订）；
《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2018〕第1号）；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农业部令 2016 第 3 号修正）；
《安徽省湖泊管理保护条例》（2022年修订）；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办法》2024年；
[bookmark: _Toc3463]2.政策依据
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林草局《关于推进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农渔发〔2019〕28 号）；
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安徽省林业局《关于做好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推进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指导意见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皖农渔〔2020〕53 号）；
[bookmark: _Toc15913]3.相关规划
《池州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年）》；
《安徽省湿地保护规划(2022—2030年）》2023年；
《秋浦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总体规划（2024—2034年）》；
《安徽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21-2030）》；
[bookmark: _Toc207]4.技术标准
《大水面增养殖容量计算方法》（SC/T 1149-2020）；
《河湖生态修复与保护规划编制导则》（SL709-2015）；
《淡水鱼类增殖放流效果评估技术规范》（SC/T 9438-2020）。
[bookmark: _Toc28654]六、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大水面（湖泊、水库）渔业是淡水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缓解当前渔业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约束，而生态化养殖是渔业发展中环境质量的重要保证。发挥大水面生态渔业潜力，实现生态渔业产品价值，是大水面生态渔业长效发展的关键，在落实大食物观、促进渔业高质量发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中具有极为重要意义。
[bookmark: _Toc873]1.必要性
（1）是推动池州市水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大水面是池州市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水域生态文明建设、保障优质水产品供给、推进产业融合、促进农渔民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目前面临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发展空间萎缩等痛点，亟需通过生态渔业转型来实现水域生态修复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通过科学放养滤食性鱼类（如鲢、鳙），可有效抑藻控草、净化水质；通过投放土著鱼类，增加水域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水域生态功能。加强池州市大水面生态渔业的合理开发利用，对建设全市水域生态文明、护生态环境、保障生态系统平衡、维护物种多样性、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等具有重要作用，是保护生态环境和物种多样性的现实需要，是池州市落实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的重要举措。
（2）是发挥资源优势，保障优质水产品供给的重要举措
水产品作为优质蛋白来源，其蛋白质含量显著高于谷物及肉禽蛋类，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居民营养健康的重要支柱，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大食物观”和保障民众“吃的好”重要论述的主要举措。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贸易壁垒与供应链风险加剧，导致进口水产品供给稳定性面临严峻挑战，潜在食品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在此背景下，发展大水面生态渔业具有多重战略意义：一是大水面生态渔业以生态优先为核心，通过科学调控水生生物群落，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符合绿色发展理念；二是其产品兼具生态安全与品质优势，可有效填补国内优质水产品供给缺口，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安全食品的消费升级需求；三是作为本土化生产体系，能够增强水产品供应链韧性，降低外部依赖风险，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支撑作用。
（3）是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渔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必然选择
大水面生态渔业作为淡水渔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抓手，依托其独特的水域生态优势，为产业业态创新、模式重构及动能转换提供了战略载体。通过推动品牌化、标准化生产体系建设，可显著提升水产品品质与市场竞争力，有效保障国家食物安全战略需求。同时，以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为路径，加快发展休闲渔业、精深加工等新业态，能够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价值链层级，形成“生态增值、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池州市作为水域资源禀赋突出的区域，以大水面生态渔业为突破口，统筹生产、生态、生活空间布局，构建“以水养鱼、以鱼护水、以业兴村”的绿色发展新范式，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示范样板。
[bookmark: _Toc13743]2.可行性
（1）资源禀赋与生态基础优越
池州市水域资源禀赋突出，生态基础优越，拥有湖泊水面约30万亩、水库水面约3.8万亩，水域总面积达33.8万亩，为池州市大水面增养殖提供了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空间。经监测，全市水域水质稳定，溶解氧、pH值、氨氮等关键指标均符合健康养殖要求，水体自净能力与生态承载力显著优于区域平均水平。优质的水环境为鱼虾贝等水产品种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有效支撑“以渔控藻、以渔净水”的生态增殖调控模式。
（2）政策支持和保障有利
2019年，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林草局联合出台《关于推进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各级政府发展大水面生态渔业提供政策方向。池州市作为安徽省水域资源富集区，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要求，将大水面生态渔业纳入“3+1”产业政策体系，通过专项规划、资金扶持和机制创新，构建了“政策引领－资源整合－产业融合”的全链条支持框架。
（3）‌经济与社会效益可期
大水面生态渔业能显著提升水域生态价值，同时通过优质水产品供给和休闲产业开发，创造就业机会，促进渔民增收。池州市可借鉴查干湖等大水面生态渔业成功案例，短期内实现生态修复与经济效益双赢，长期则构建“生产高效、生态安全、生活富裕”的可持续发展范式，为长三角地区提供可复制推广的绿色转型样板，符合政府总体发展战略。
















[bookmark: _Toc27617]第二章 池州市大水面渔业发展环境分析  
[bookmark: _Toc16512]一、池州湖泊及水库水域概况
池州市水资源丰富，拥有38个湖泊、430座水库，其中湖泊水面面积达到30万亩，常年集水面积750亩以上的天然湖泊35个（见表2-1），其中，25个湖库具有发展大水面生态渔业的资源优势。
1.肖思湖
肖思湖位于东至县，流出河湖为香隅河，所在流域为长江流域，所在水系为直接入长江右岸水系，岸线长度为7.5公里，常年水面面积为2235亩，平均水深为2米。可实施生态渔业面积为2235亩。
2.黄泥湖
黄泥湖位于东至县，流出河湖为低排干沟，所在流域为长江流域，所在水系为尧渡河小七里湖水系，岸线长度为23.7公里，常年水面面积为10530亩，平均水深为4米。黄泥湖距东至县城12公里，也称皇帝湖、黄金湖。可实施生态渔业面积为10530亩。
3. 小七里湖
小七里湖位于东至县，流出河湖为尧渡河，所在流域为长江流域，所在水系为尧渡河小七里湖水系，岸线长度为20.86公里，常年水面面积为4125亩，平均水深为2.5米。可实施生态渔业面积为4125亩。
4.狭阳湖
狭阳湖位于东至县，流出河湖为长江，所在流域为长江流域，所在水系为直接入长江右岸水系，岸线长度为11.41公里，常年水面面积为2580亩，平均水深为2.5米。可实施生态渔业面积为2100亩。
5.丁湖
丁湖位于东至县，流出河湖为长江，所在流域为长江流域，所在水系为直接入长江右岸水系，岸线长度为21.01公里，常年水面面积为2475亩，平均水深为1.80米。可实施生态渔业面积为2200亩。
6.太泊湖
太泊湖地跨安徽、江西两省，濒临长江，东至县境内水面面积6375亩。流出河湖为浪溪水，所在流域为长江流域，所在水系为直接入长江右岸水系，平均水深为3.0米。可实施生态渔业面积为4200亩。
7.高桥湖
高桥湖为于贵池区，为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般控制区，流出河湖为黄湓河，所在流域为长江流域，所在水系为黄湓河、升金湖水系，岸线长度为21.8公里，常年水面面积为12975亩，平均水深为2.50米，其中牛头山区域1200亩水域为限养区，可实施生态渔业。
8.马料湖
马料湖位于贵池区，为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般控制区。流出河湖为长江，所在流域为长江流域，所在水系为黄湓河、升金湖水系，岸线长度为13.30公里，常年水面面积为4500亩，平均水深为2.20米。可实施生态渔业面积为3800亩。
9.西湖
西湖位于贵池区，流出河湖为木闸河，所在流域为长江流域，所在水系为秋浦河水系，岸线长度为16.30公里，常年水面面积为3090亩，平均水深为1.80米。可实施生态渔业面积为1200亩。
10.丰收圩湖
丰收圩湖位于贵池区，流出河湖为九华河，所在流域为长江流域，所在水系为九华河水系，岸线长度为17.60公里，常年水面面积为3330亩，平均水深为2.60米。可实施生态渔业面积为2500亩。
11.刘村湖
刘村湖位于贵池区，流出河湖为九华河，所在流域为长江流域，所在水系为九华河水系，岸线长度为16.80公里，常年水面面积为10800亩，平均水深为2.40米。可实施生态渔业面积为3100亩。
12.西岔湖
西岔湖位于贵池区，流出河湖为十八索，所在流域为长江流域，所在水系为大通河水系，岸线长度为14.16公里，常年水面面积为5160亩，平均水深为2.40米。可实施生态渔业面积为4727亩。
13.大板水库
大板水库位于东至县，流出河湖为大板河，所在流域为长江流域，所在水系为龙泉河水系，岸线长度为22.17公里，常年水面面积为2355亩，正常蓄水位为64.80米，可实施生态渔业。
[bookmark: OLE_LINK4]14.东山水库
东山水库位于青阳县，流出河湖为东山河，所在流域为长江流域，所在水系为大通河水系，岸线长度为12.44公里，常年水面面积为2190亩，正常蓄水位为53.00米，可实施增殖渔业。
15.白水塔水库
白水塔水库位于东至县，所在流域为长江流域，所在水系为尧渡河水系，岸线长度为9.39公里，常年水面面积为1050亩，正常蓄水位为12.54米。可实施生态渔业面积为1050亩。
16.白茆水库
白茆水库位于东至县，流出河湖为香隅河，所在流域为长江流域，所在水系为香隅河水系，岸线长度为7.55公里，常年水面面积为1200亩，正常蓄水位为52.20米，可实施增殖渔业。
17.侯店水库
侯店水库位于东至县，流出河湖为侯店河，所在流域为长江流域，所在水系为黄湓河水系，岸线长度为7.24公里，常年水面面积为900亩，正常蓄水位为64.50m，可实施生态渔业。
18.中湾水库
中湾水库位于东至县，流出河湖为中湾河，所在流域为长江流域，所在水系为龙泉河水系，岸线长度为10.18公里，常年水面面积为1050亩，正常蓄水位为47.13米，可实施增殖渔业。
19.上小湖
上小湖位于开发区，流出河湖为长江，所在流域为长江流域，所在水系为直接入长江右岸水系，岸线长度为2.80公里，常年水面面积为780亩，平均水深为4.00米。可实施生态渔业面积为600亩。
20.吉阳湖
吉阳湖位于东至县，流出河湖为长江，所在流域为长江流域，所在水系为直接入长江右岸水系，岸线长度为4.50公里，常年水面面积为855亩，平均水深为2.00米。可实施生态渔业面积为600亩。
21.诸明湖
诸明湖位于东至县，流出河湖为长江，所在流域为长江流域，所在水系为直接入长江右岸水系，岸线长度为4.64公里，常年水面面积为750亩，平均水深为1.80米。可实施生态渔业面积为550亩。
22.小黄泥湖
小黄泥湖位于东至县，流出河湖为尧渡河，所在流域为长江流域，所在水系为尧渡河水系，岸线长度为5.50公里，常年水面面积为960亩，平均水深为2.80米。可实施生态渔业面积为960亩。‌
23.泉水湖
泉水湖位于东至县，流出河湖为尧渡河，所在流域为长江流域，所在水系为尧渡河水系，岸线长度为6.80公里，常年水面面积为1515亩，平均水深为2.10米。可实施生态渔业面积为1440亩。
24.洪湖
洪湖位于贵池区，流出河湖为木闸河，所在流域为长江流域，所在水系为秋浦河水系，岸线长度为5.60公里，常年水面面积为1620亩，平均水深为2.50米。可实施生态渔业面积为1050亩。
25.杏花湖
杏花湖位于贵池区，流出河湖为秋浦河，所在流域为长江流域，所在水系为秋浦河水系，岸线长度为8.60公里，常年水面面积为810亩，平均水深为3.20米。可实施生态渔业面积为800亩。
表2-1  750亩以上35个湖泊水域概况表
	序号
	湖泊名称
	所在县区
	流出河湖名称
	所在流域
	所在水系
	常年水面面积（亩）

	1
	太泊湖
	东至县
	浪溪水
	长江流域
	直接入长江右岸水系
	6375

	2
	肖思湖
	东至县
	香隅河
	长江流域
	直接入长江右岸水系
	2235

	3
	黄泥湖
	东至县
	低排干沟
	长江流域
	尧渡河七里湖水系
	10530

	4
	小七里湖
	东至县
	尧渡河
	长江流域
	尧渡河七里湖水系
	4125

	5
	狭阳湖
	东至县
	长江
	长江流域
	直接入长江右岸水系
	2580

	6
	丁湖
	东至县
	长江
	长江流域
	直接入长江右岸水系
	2475

	7
	升金湖
	东至县、贵池区
	黄湓河
	长江流域
	黄湓河升金湖水系
	153000

	8
	和平湖
	贵池区
	高桥湖
	长江流域
	黄湓河升金湖水系
	3900

	9
	高桥湖
	贵池区
	黄湓河
	长江流域
	黄湓河升金湖水系
	12975

	10
	马料湖
	贵池区
	长江
	长江流域
	黄湓河升金湖水系
	4500

	11
	西湖
	贵池区
	木闸河
	长江流域
	秋浦河水系
	3090

	12
	天生湖
	贵池区
	秋浦河
	长江流域
	秋浦河水系
	7590

	13
	平天湖
	贵池区
	长江
	长江流域
	白沙河平天湖水系
	16650

	14
	丰收圩湖
	贵池区
	九华河
	长江流域
	九华河水系
	3330

	15
	刘村湖
	贵池区
	九华河
	长江流域
	九华河水系
	10800

	16
	庆丰圩湖
	贵池区
	青通河
	长江流域
	大通河水系
	5535

	17
	双丰圩湖
	贵池区
	大通河
	长江流域
	大通河水系
	4740

	18
	西岔湖
	贵池区
	十八索
	长江流域
	大通河水系
	5160

	19
	十八索
	贵池区
	大通河
	长江流域
	大通河水系
	10695

	20
	大板水库
	东至县
	大板河
	长江流域
	龙泉河水系
	2355

	21
	牛桥水库
	青阳县
	青通河
	长江流域
	大通河水系
	1755

	22
	东山水库
	青阳县
	东山河
	长江流域
	大通河水系
	2190

	23
	白水塔水库
	东至县
	/
	长江流域
	尧渡河水系
	1050

	24
	白茆水库
	东至县
	香隅河
	长江流域
	香隅河水系
	1200

	25
	侯店水库
	东至县
	侯店河
	长江流域
	黄湓河水系
	912

	26
	中湾水库
	东至县
	中湾河
	长江流域
	龙泉河水系
	1050

	27
	上小湖
	开发区
	长江
	长江流域
	直接入长江右岸水系
	780

	28
	吉阳湖
	东至县
	长江
	长江流域
	直接入长江右岸水系
	855

	29
	诸明湖
	东至县
	长江
	长江流域
	直接入长江右岸水系
	750

	30
	小黄泥湖
	东至县
	尧渡河
	长江流域
	尧渡河水系
	960

	31
	泉水湖
	东至县
	尧渡河
	长江流域
	尧渡河水系
	1515

	32
	洪湖
	贵池区
	木闸河
	长江流域
	秋浦河水系
	1620

	33
	天堂湖
	贵池区
	清溪河
	长江流域
	平天湖水系
	1230

	34
	齐山湖
	贵池区
	绣春河
	长江流域
	平天湖水系
	1590

	35
	杏花湖
	贵池区
	秋浦河
	长江流域
	秋浦河水系
	810


[bookmark: _Toc10127][bookmark: _Toc29422]二、池州市大水面水质现状
池州市渔业自然环境总体优良，处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温润，霜冻期短，鱼类生长期达7到8个月，适合于多数淡水鱼类的生活。年降水量在1400毫米以上，且降水量主要集中在高温的4-9月，与天然饵料生物和鱼类在快速生长繁殖期的水量需求高度吻合。地表水资源充沛，湖库公共天然水域总体水质较好，pH值中性，营养盐类丰富，溶氧含量高，同时池州市地形比较复杂，水域类型多样，有利于天然鱼类及其饵料生物的摄食生长。 
目前，池州市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以非禁养区域的中小型湖泊和水库利用为主，发展生态增殖养殖，即“人放天养”，投放品种是以鲢鳙等滤食性鱼为主，充分利用湖泊和水库等大水体中的天然饵料资源，实现以渔抑藻，在净化水质的同时获得优质水产品。本方案中，35个天然湖泊中有12个湖泊部分区域开展低密度生态养殖，9个湖泊或水库采用人放天养的方式进行生态增养殖活动，禁养区均未开展人工增养殖活动。目前，35个湖泊中已养水域水质标准在Ⅲ-IV类之间，禁养区水质指标均达Ⅲ类以上水质标准，水域生态基础较好，5个代表性湖泊水准指标见表2-2。
表2-2  2025年池州市代表性湖泊水域现状
	指标因子
（均值）
	丰收圩湖
	西岔湖
	黄泥湖
	小七里湖
	平天湖
	地表
III类
	地表
IV类

	水深（m）
	1.52
	1.45
	1.8
	2.2
	3.2
	/
	/

	水温（℃）
	28.5
	29
	33.1
	32.8
	33.4
	/
	/

	透明度（cm）
	45
	27.5
	35
	45
	70.8
	/
	/

	pH
	8.33
	8.14
	9.01
	8.37
	7.42
	6-9
	5.5-8.5

	溶解氧（mg/L）
	9.8
	12.8
	16.1
	13.3
	8.87
	≥ 5
	≥ 3

	总氮（mg/L ,TN）
	2.68
	0.88
	1.28
	0.23
	1.06
	≤ 1.0
	≤ 1.5

	总磷（mg/L ,TP）
	0.18
	0.17
	0.29
	0.16
	0.06
	≤ 0.05
	≤ 0.1

	高锰酸钾盐指数（mg/L）
	7.23
	7.3
	11.4
	6.9
	5.74
	≤ 6
	≤ 10

	NH4+-N(mg/L)
	0.44
	0.076
	0.56
	0.05
	0.204
	≤ 1.0
	≤ 1.5

	NO3- –N(mg/L)
	0.12
	0.05
	0.05
	0.03
	0.02
	/
	/

	叶绿素a （mg/L）
	115
	154
	304
	100
	37.6
	/
	/


注：水质标准参考《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bookmark: _Toc28080][bookmark: _Toc5260]三、水生生物资源
经调查现场调查和资料调查结果显示，池州市水域湖泊水生维管束植物、浮游生物、底栖生物天然饵料生物资源丰富，渔业资源丰富，适合发展大水面增殖渔业和大水面生态渔业。
1.水生植物
根据近年调查研究结果，池州主要湖泊共调查到水生及沿岸湿地植物121科348属496种，其中蕨类植物9科9属9种，裸子植物6科11属13种，被子植物106科327属473种，其中双子叶植物90科263属377种，单子叶植物16科64属96种。双子叶植物种类以菊科最多，有33属55种，豆科次之，有19属30种；单子叶植物种类中以禾本科最多，有32属44种，其次为莎草科，有10属21种。但目前除升金湖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天生湖等禁养区以外的多数湖泊和水库中的沉水植物覆盖面极小，未达3%。而水生植物，尤其是沉水植物是水体碳汇的主要承担者，也是水体氮、磷消解的主要生态位点，为鱼类和甲壳类提供饵料和主要产卵场，因此水生植物的恢复，是池州大水面生态渔业的重要节点。
2.浮游植物
根据近年调查研究结果，池州市主要湖泊现有浮游植物物种8门84属183种，其中绿藻门34属83种（ 45.60% ）；硅藻门20属42种（23.63% ）；蓝藻门14属30种（16.48% ），裸藻门7属16种（8.79% ）；甲藻门、金藻门分别为3属4种（2:20% ），黄藻门所占比例最低，为1属1种（0.55%）。春季共调查到物种7门59属98种，其中绿藻门最多，为24属43种（43.88%）；其次为硅藻门15属26种（ 24.53% ）。夏季调查到物种共7门54属106种，绿藻门20属49种（ 50.00% ）；其次为蓝藻门12属26种（26.53%）。秋季调查到物种共8门63属121种，绿藻门27属59种（48.76% ）；其次为硅藻门15属25种（ 20.66% ）。冬季调查到物种共7门59属93种，其中绿藻门最多为21属41种（占43.16%），其次为硅藻门17属25种（占26.31 % ）。
浮游植物优势种24种，其中春季优势种主要有：硅藻门的钝脆杆藻、梅尼小环藻、华丽星杆藻、放射针杆藻、冰岛直链藻、颗粒直链藻极狭变种、意大利颗粒直链藻；蓝藻门的绿色颤藻、小型颤藻。夏季优势种为蓝藻门的绿色颤藻、细小平裂藻、多变鱼腥藻、固氮鱼腥藻。秋季优势种主要为蓝藻门的绿色颤藻、细小平裂藻、多变鱼腥藻、卷曲鱼腥藻；硅藻门的颗粒直链藻、颗粒直链藻极狭变种、钝脆杆藻；绿藻门的镰形纤维藻、螺旋弓形藻、狭形纤维藻。冬季的优势种主要以硅藻门占优势种，包括颗粒直链藻、颗粒直链藻极狭变种、颗粒直链藻极狭变种螺旋变形、绿藻门的单角盘星藻。
浮游植物生物量2.78～5.63mg/L，年均值为3.26mg/L，夏季蓝藻门生物量达到最大。
3.浮游动物
浮游动物有4大类88种，其中原生动物10种，轮虫51种、枝角类17种、桡足类10种。优势种（优势度〉 0.02 ） 10种，其中原生动物2种，轮虫8种。春季以针簇多肢轮虫优势度最高；夏季以瓶砂壳虫优势度最高；秋季以针簇多肢轮虫优势度最高；冬季以针簇多肢轮虫优势度最高。针簇多肢轮虫和蒲达臂尾轮虫为四季共有优势种，螺型龟甲轮虫为春秋两季共有优势种，角突臂尾轮虫为春夏两季共有优势种，其他为季节单一优势种。浮游动物丰度130～14569个/L；鱼类生长季节浮游动物生物量3.08～7.79mg/L，年均值为4.65mg/L。
4.底栖动物
池州市湖库共采集到底栖动物23种，其中瓣鳃类13种，腹足类7种，水生昆虫和寡毛类3种，优势类群为螺类。螺蚌类软体动物生物量为12.22 g/㎡，寡毛类为1.12 g/㎡。
5.渔业资源
根据近年监测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境内鱼类共有66种，分属于19个科。其中鲤科鱼类为最大类群，有41种，鳅科6种，鲶科5种，鮨科鱼类科3种，鲇科、塘鳢科各2种，鲱科、银鱼科、鱵鱼科、鰕虎鱼科、鳢科、鳗鳅科各1种。这些鱼，按其生活史和栖息环境共分三个生态类型：湖泊栖息、江湖半洄游和过河口洄游。其中湖泊栖息类占总数的70%，江湖半洄游类约占20%，过河口洄游类占10%（表2-3）。
池州市代表性湖泊鲤形目物种数、数量和重量均占据优势，分别占监测样本总量的80.00%、74.67%和92.67%（表2-3）。
池州市湖泊鱼类多样性指数Shannon-Wiener(H'）为2.614；丰富度指数Margalef(R）为3.680；Simpson优势度指数（D）为0.9080；Pielou均匀度指数（E）为0.8876（图2-1）。
表2-3 代表性湖泊渔业资源群落结构
	目名
	物种数%
	数量%
	重量%

	鲱形目
	5
	0.67
	0.14

	鲤形目
	80
	74.67
	92.67

	鲇形目
	5
	10.67
	7.13

	虾虎鱼目
	5
	2.67
	0.01

	十足目
	5
	11.33
	0.07


池州市代表性湖泊鱼类以鲫、鲢、鳙、似鱎、鲂、翘嘴鲌、黄颡鱼等为优势种群，优势度指数见表2-4。
表2-4  代表性湖泊渔业资源群落优势种
	物种
	数量 %
	重量 %
	IRI

	鲫
	12
	31.2
	1079.1

	鳙
	6
	24.6
	763.8

	黄颡鱼
	10.7
	7.1
	667.4

	达氏原鲌
	14
	7.9
	548.6

	团头鲂
	2.7
	12
	366.1

	似鱎
	11.3
	0.4
	293.5

	鲂
	4
	5.3
	232.7

	翘嘴原鲌
	2.7
	2.3
	185.9

	似鳊
	3.3
	1.2
	170.4

	蒙古原鲌
	3.3
	2.1
	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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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代表性湖泊鱼类群落多样性指数区域特征
6.初级生产力
池州市地处北亚热带南缘，全市年平均气温16.1℃，最热月为7月份，平均气温27.9℃，最冷月为1月份，平均气温3.5℃，极端最高气温40.9℃，极端最低气温-16℃，无霜期235天，初霜期11月份，终霜期3月份，全年日照时数为1705小时；多年平均蒸发量800毫米。池州市湖群平均水深2.2米，水体年交换率约300%，周边农田径流及村镇生活废水输入外源营养物质较多。3-11月鱼类生长期内，浮游植物现存生物量均值为3.26 mg/L，浮游植物P/B系数取100，则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力为9780 kg/hm2；浮游动物现存生物量为4.65 mg/L，优势种为矩形龟甲轮虫和剑水蚤，浮游动物P/B系数取60，则浮游动物初级生产力为8370 kg/hm2。
根据同类型湖泊研究资料，寡毛类和摇蚊幼虫P/B系数取2.5，螺蚌软体动物P/B系数取4。池州市湖（库）寡毛类和摇蚊幼虫等底栖动物现存生物量为1.12 g/m2，则寡毛类和摇蚊幼虫等底栖动物初级生产力为28 kg/hm2；螺蚌软体动物现存生物量为12.22 g/m2，则螺蚌软体动物初级生产力为488.8 kg/hm2。
[bookmark: _Toc3300]7.池州市大水面水体承载力评估
依据《大水面增养殖容量计算方法》《湖泊调查技术规程等技术规程》对全市水库山塘承载力进行评价，并根据周边地区同类型水体承载力予以优化调整。
池州市湖（库）浮游植物优势种为绿藻和硅藻，易于鱼类转化吸收，平均利用率取30%，饵料系数取50，其鱼产潜力为85.58 公斤/公顷；
浮游动物平均利用率取50%，饵料系数取10，其鱼产潜力为418.5公斤/公顷。
鲤、青鱼等对螺蚌软体动物利用率取25%，饵料系数取50，其鱼产潜力为2.44 公斤/公顷；鲫等底层鱼类对其利用率取40%，饵料系数取6，其鱼产潜力为1.87 公斤/公顷。
综上，池州市湖库鱼产潜力为33公斤/亩左右。具体湖泊开展增殖或生态渔业需要按照“一湖一策”要求开展资源评估，科学合理确定增殖容量，制定增殖放流、起捕、管理及保护方案。
[bookmark: _Toc32690][bookmark: _Toc7799]四、生态红线及敏感区
35个湖泊中在池州市生态红线范围内的共涉及11个，其中升金湖、双丰圩湖、十八索、平天湖（饮用水备用水源一级保护区水域）、天生湖、高桥湖（唐田段）、和平湖、牛桥水库位于生态红线核心区范围内（禁养区），庆丰圩湖、齐山湖（禁养区）、马料湖位于生态红线一般控制区范围内（限养区），其余24个湖泊未建立保护区，未划入安徽省生态保护红线。池州市大水面生态红线叠加分析图（2-4）（按县区绘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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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贵池区




[image: ]2.青阳县

[image: ].3.东至县

图2-4  池州市生态红线叠加分析图
[bookmark: _Toc1316][bookmark: _Toc25455]五、池州市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渔业资源衰退压力不减。
近年来，随着增殖放流的实施，池州市湖库水体的增殖放流资源量有所恢复，但是受到湖库放流品种单一、过度起捕等问题，资源恢复成效尚未达到预期目标。同时，当前渔业资源群体结构仍存在小型化、低龄化、低值化等突出问题，资源衰退压力持续存在，对湖库生态平衡与渔业可持续发展存在较大负面影响。
2.产业体系不够完善。
池州市大水面渔业发展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产品结构以鲜活销售为主导，增养殖品种同质化现象突出，精深加工环节薄弱导致附加值偏低；产业链上下游衔接不畅，一二三产业融合度不足，尚未形成完整的现代渔业产业体系。相较千岛湖、查干湖等成熟产区，池州渔业品牌建设明显滞后，市场竞争力不足，目前仅“秋浦花鳜”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及“池州鳜鱼”获批全国名特新优农产品称号，缺乏其他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公用品牌，品牌培育体系亟待完善。
3.生产与经营方式落后。
池州市大水面渔业生产仍以小规模企业和个体承包经营为主，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不足，生产方式延续传统粗放式养殖与分散式起捕模式，生产组织化程度较低。新型渔业经营体系不完善，渔业组织化、规模化、标准化、信息化、品牌化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低。相对落后的经营方式，难以满足大水面统一、科学管理的发展新要求，也不利于同现代设施渔业、水产品精深加工、休闲渔业等产业进行衔接，影响渔业生产和效益的提升。
4.科技支撑亟待加强。
目前池州市大水面渔业从业者多数存在老龄化趋势，安全意识不强，仍然凭经验养殖，增养殖模式还处于高密度、高产量的传统模式，对高品质生态模式吸纳不足、科技含量不高，优良水产品种更新换代较慢，质量追溯体系不健全，严重制约大水面渔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















[bookmark: _Toc8017]第三章  实施方案总体思路与目标
[bookmark: _Toc22844]一、指导思路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核心理念，紧扣“十五五”时期中“产业强市、创新驱动、生态惠民”的战略导向，牢牢把握渔业绿色发展方向，推动池州大水面生态渔业从资源消耗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型，实现“资源养护、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协同发展。以满足人民对优美水域生态环境和优质水产品的需求为目标，有效发挥大水面渔业生态功能，加快体制机制创新，科学界定发展方式，推动构建完善的水域生态系统，创建可行的生产经营模式，促进池州大水面渔业资源合理利用，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提供池州范式。
[bookmark: _Toc30972]二、基本原则
1.坚持绿色发展、合理利用。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渔业的生态功能，科学利用水生生物资源，加强水域环境保护。兼顾大水面在防洪、供水、生态、渔业等多方面的功能，实现“一水多用、多方共赢”，推进水域共享、共用、共治。
2.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根据生态环境状况、渔业资源禀赋、水域承载力、产业发展基础和市场需求等情况，科学布局、坚持“一水一策”，合理选择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方式。
3.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强化模式提炼，推动成果转化和示范推广。推进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完善生产经营体系，健全利益联结机制。
4.坚持质量兴渔、三产融合。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提升水产品品质，实施品牌战略，提高质量效益。发挥大水面生态渔业“高品质”优势特点，推行“精准把控+人放天养”模式，优化投放品种结构，深化“渔+”融合，开发赛事渔业、休闲渔业等新业态，整体推动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bookmark: _Toc11945]三、发展目标
至2030年，全市35个湖库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方式全面界定，明确划分净水养护区、净水增殖区、大水面健康生态渔业区。培育打造池州市生态渔业区域品牌，大水面生态渔业在全市水产养殖中的比重明显提高，大水面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和水域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明显提升。全市建成大水面生态渔业示范点2个，其中，健康生态渔业示范点1个，净水增殖示范点1个，形成可推广的大水面生态渔业典型模式2个，大水面生态渔业在全区水产生态养殖中的比重明显提高，大水面实现生态渔业覆盖率提升50%，产值提升1倍。
[bookmark: _Toc5766]四、功能定位
[bookmark: _Toc29828]1.水域生态保护功能。
突出大水面渔业的生态属性，以修复内陆水域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为目标，开展水生态修复、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增殖放流等工作，加强生物多样性和水域生态系统保护，因地制宜提高湖（库）水草覆盖率，实现水域生态保护功能。
[bookmark: _Toc23087]2.优质水产品供给功能。
发挥池州大水面渔业的区位优势、环境优势和资源属性，统筹发展绿色渔业、质量渔业、品牌渔业，提升大水面渔业质量和效益，构建“净水渔业为核心、三产融合为支撑、长三角供应为靶向”的现代大水面生态渔业体系，将池州市打造为‌长三角地区优质水产品主要供应地‌和‌国家“蓝色粮仓”战略重要支点‌。
[bookmark: _Toc23]3.渔民就业增收功能。
转变大水面渔业发展方式，重点发展净水养护型、生态型渔业。着力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休闲旅游、餐饮等二、三产业，努力延长产业链，构建完整的大水面生态渔业产业体系，增加产品附加值，促进渔业增效、农民增收、渔区发展。
[bookmark: _Toc22681]4.休闲娱乐功能。
结合大水面文化旅游和绿水青山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生态渔业景观效应，开展旅游观光、赛事渔业、渔事体验、节日节庆等渔业活动，丰富渔业内涵，开发休闲渔业功能。


[bookmark: _Toc11568]第四章  功能布局
发展大水面生态渔业，应遵循按照“生态优先、合理利用、因地施策、协调发展”的总体要求，并严格遵守《池州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年》划定的禁养区、限养区和养殖区。在此基础上，需同时根据各湖泊、水库等区位特点、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等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各自的生态渔业发展功能、模式、方向，构建形成净水养护区、净水增殖区和大水面健康生态渔业区三大生态渔业发展功能布局。
[bookmark: _Toc932]一、净水养护区
净水养护区是指适合发展水域生态养护与资源修复为主的禁养区湖泊、水库。
[bookmark: _Toc9558]1.范围
全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含备用水源）一级保护区水域，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重点水库、风景名胜区水域以及其他Ⅰ类保护红线区。
包括：升金湖、平天湖（饮用水备用水源一级保护区水域）、十八索、双丰圩湖、天生湖、齐山湖、和平湖、高桥湖（唐田段）、牛桥水库共8个湖（库）。
[bookmark: _Toc23698]2.发展方向
----禁止一切设施性、投饵性、施肥性水产养殖生产活动；但允许开展与生态保护相关的科研考察、重要的生物物种保护及“放鱼养水”等资源养护活动，以保护重要水生生物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等栖息地。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开展增殖渔业活动，允许开展经批准的与生态修护目标一致的资源养护活动。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开展生产性起捕。
----定期开展湖库动态监测，按现行技术管理规范在上述范围水域实施增殖放流，以恢复土著鱼类等水生生物资源，提高水生生物多样性和水域生态系统稳定性为基本原则，禁止引入外来物种。
[bookmark: _Toc24932]二、净水生态增殖区
净水增殖区是指以保水、净水为目的开展人工增殖、限额起捕的限养区湖泊、水库。
[bookmark: _Toc14579]1.范围
全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含备用水源）二级保护区水域，自然保护区一般控制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实验区，湿地公园水域。
包括：平天湖（除饮用水备用水源一级保护区水域外）、庆丰圩湖、马料湖、高桥湖（牛头山段）。
[bookmark: _Toc29892]2.发展方向
----禁止开展无序的高强度渔业开发利用，在水体环境容量和生态承载力的限阈值内，确定增殖方式、品种、数量及比例，主要实施与水域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保护有关的增殖活动，保护重要水生动物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等栖息地，促进水域环境与资源保护效应的良性提升。 
----自然保护区的一般控制区允许原住居民在不扩大现有规模的情况下适度保留生活必需的基本养殖生产，同时要注重环境保护；采取“人放天养”方式，发展不投饵的生态增殖渔业，严禁非法使用药物；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以外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禁止进行人工投饵性的网箱、网围养殖。 
----以严格生态、资源保护管理为基础开展大水面增殖渔业的起捕。依托有资质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定期开展水生生物资源监测，在实施科学增殖渔业方案的前提下，制定起捕方案和监管制度，报所在地县（区）农业农村部门和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大水面增殖渔业的起捕活动。在明确增殖水域鱼类种群动态、资源补充规律的基础上，探索开展定量、定点、定渔具渔法和定起捕规格的精细化起捕方案；在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实验区，增殖渔业的起捕活动应在特别保护期以外的时间开展；在自然保护区一般控制区要避开保护物种的特定保护期和保护敏感区。严格区分增殖渔业的起捕活动与传统的对非增殖渔业资源的起捕生产，增殖渔业的起捕要使用专门的渔具渔法，最大限度减少对非增殖品种的误捕，确保不对非增殖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害。
[bookmark: _Toc21375]三、绿色生态渔业区
绿色生态渔业区是指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依据水域承载力，通过合理增养殖适宜鱼类品种或采用环保网箱、网拦等方式，实现渔产潜力可持续利用的限养区湖泊、水库。
[bookmark: _Toc22222]1.范围
除已划入池州市生态红线的水域外，全市0.5平方公里以上湖泊、水库水域，均纳入池州市养殖滩涂水域规划限养区范围。
包括：西岔湖、刘村湖、丰收圩湖、天堂湖、杏花湖、西湖、洪湖、上小湖、东山水库、太泊湖、肖思湖、黄泥湖、小黄泥湖、狭阳湖、小七里湖、泉水湖、白茆水库、白水塔水库、中湾水库、大板水库、侯店水库、丁湖、吉阳湖、诸明湖，共计24个湖库。
[bookmark: _Toc4331]2.发展方向
----禁止开展无序的高强度渔业开发利用，鼓励发展“人放天养”“轮捕轮放”等不投饵的绿色生态养殖。
----根据水资源状况、水环境承载能力，科学布设网箱、网围及工厂化零排放智慧渔业，合理控制养殖规模和密度。养殖滤食性鱼类的网箱、围栏及工厂化零排放智慧渔业养殖总面积上限不超过水域面积的1%。
----坚持谁发展谁评估的原则，实施网箱、围栏及工厂化零排放智慧渔业的经营主体需依托有资质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出具实施水体的年度资源承载力报告，并制定科学的增养殖渔业实施方案，确定养殖方式、品种、网箱及工厂化零排放智慧渔业面积、起捕方案、起捕限额，报所在地县（区）农业农村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增养殖过程中，经营主体要定期对水质和增养殖品种生长等情况进行监测，做好生产记录，作为起捕的重要依据。
----绿色生态渔业起捕参照增殖渔业起捕要求，开展定额、定点、定渔具渔法和定起捕规格的精细化管理，起捕使用专门的渔具渔法，最大限度减少对非增养殖品种的误捕，确保不对非增养殖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害。
----依托池州市大水面丰富的资源优势、秀丽的环境优势以及区位优势，完善生态观光、休闲垂钓、文化体验、赛事渔业等设施设备，大力发展特色休闲渔业，打造休闲渔业示范基地。
----实施品牌战略，积极培育池州市大水面生态渔业品牌。按照“一湖一特色”“一水一品牌”的发展思路，通过宣传推介、节庆活动等方式，加快大水面绿色有机水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bookmark: _Toc3849]第五章  重点任务
[bookmark: _Toc19210]一、保障生态渔业空间
因地制宜确定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区域，在符合生态安全和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充分保障渔业发展空间。统筹协调大水面生态渔业与水域生态环境保护、水利工程建设等关系，鼓励在大水面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发展渔业生产，不施行“一刀切”不加区分的全面禁止生态渔业。各县（区）根据最新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并根据“统筹兼顾，协调推进”的原则，对本辖区养殖水域滩涂规划进一步修订，从空间布局上，确保大水面生态渔业有充足的发展空间。各县（区）级人民政府依法依规积极推动辖区内大水面养殖证办理工作，建立健全大水面生态渔业退出补偿机制，对确因公共利益需要退出的水域滩涂，应依法给予合理补偿，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妥善安置有关居民生产生活。
[bookmark: _Toc7835]二、稳定生产经营关系
依法明确大水面的承包权、经营权，稳定经营关系，一个周期承包年限不超过五年。落实监管、经营主体责任，依法保护经营主体使用大水面开展生态渔业生产的权利，优先安排周边退捕渔民转产就业。积极创新大水面生态渔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化运营模式，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大水面生态渔业经营组织化程度，鼓励统一经营管理，培育壮大经营主体，避免大水面的无序、过度开发。
[bookmark: _Toc21208]三、保护大水面水生生物资源和环境
摸清池州大水面土著鱼类生物量、物种组成、区域分布、生物多样性等本底情况，分门别类制定保护措施。开展土著鱼类人工驯养繁殖技术研究，攻克土著鱼类人工驯养繁殖技术难关，因地制宜建设或改造提升土著鱼驯养繁殖基地，扩大池州市本地土著鱼类苗种生产和供应能力，增加土著鱼类苗种投放数量和规模，恢复土著鱼类资源，优化土著鱼种群结构，增加水生生物多样性，提高湖泊（水库）的生物多样性。严格按照《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对水产苗种场和放流品种进行监管，规范开展人工增殖活动，禁止投放外来种、杂交种、转基因种以及其他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物种，严防种质退化和疫病传播。加大对水生生物资源的监测力度，科学评估人工增殖效果，实时掌握渔业资源及渔业水域环境变化情况，为指导科学起捕、土著鱼类的精准增殖提供科学依据。加强大水面水质环境保护，防止水域污染，维护良好的水域生态环境。
[bookmark: _Toc6212]四、科学有序发展大水面生态渔业
禁止在《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划定的禁养区内开展网箱、网围养殖；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可根据水资源状况、水环境承载能力，科学布设网箱、网围及工厂化零排放智慧渔业。网箱建设要提高质量标准，参照《高密度聚乙烯框架深水网箱通用技术要求》（SC/T 4041-2018）执行。要配备网箱粪污残饵收集等环保设施设备，集中收集处理排泄物和残饵，减少污染物排放。应合理控制养殖规模和密度，且养殖密度须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行业标准《淡水网箱养鱼通用技术要求》（SC/T 1006-92）。根据滤食性、吃食性、杂食性、土著鱼等不同鱼类的生物学特性，科学合理搭配养殖品种。鼓励发展不投饵的生态养殖，严禁使用禁用药物，合理使用限用药物。加大网箱网围景观化、功能化改造。定期开展增养殖水域水质监测分析，提前预警水质变化，防止污染水环境。要严格大水面新增网箱、网围及工厂化零排放智慧渔业准入审批，建立由所在地县（区）农业农村部门牵头，自然资源部门、水利部门、生态环境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审联批制度，对网箱及工厂化零排放智慧渔业养殖进行环境风险评估，通过评估，方可报请当地政府发放养殖证。
[bookmark: _Toc5320]五、因地制宜开展大水面科学起捕
开展大水面渔业资源调查，科学确定可捕资源量，遵循捕捞能力与渔业资源可捕捞量相适应的原则，控制起捕强度，禁止竞争性起捕、无序性起捕。完善“鲢鳙精准捕控”方式和“拦网+赶网+网箱+活鱼集运系统”为一体的起捕体系，加强“网目规格+人工二道筛选”，进一步提高对上市成鱼规格的精准控制。要把增殖渔业的起捕活动与传统起捕生产分开，使用专门的渔具渔法，最大限度减少对非增殖品种的误捕，确保不对非增殖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实验区，增殖渔业的起捕活动在特别保护期以外的时间开展；自然保护区实验，增殖渔业的起捕活动需避开保护物种的栖息和繁殖期。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开展起捕活动。
[bookmark: _Toc8022]六、推进大水面生态渔业融合发展
利用好大水面的景观自然资源，充分挖掘大水面生态渔业的文化内涵，积极发展休闲渔业，促进文化、旅游、体育、垂钓、观光、餐饮、赛事、节庆等深度融合，形成水下有鱼、水面有景、水岸有娱的立体经济形态。以杏花湖、天堂湖等具有文化旅游基础、毗邻城区的优势打造大水面休闲渔业试点，打造生态渔业与休闲观光融合的示范区，推广会员制垂钓，打造国家级赛场。支持大水面绿色有机水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宣传推荐池州市大水面生态渔业产品，提高池州绿色生态鱼品牌知名度。
[bookmark: _Toc3083]七、规范有序发展大水面增殖渔业
坚持一湖（库）一策，根据各湖（库）水生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状况进行科学评估，以发挥渔业生态功能为导向，按照保水、净水需要确定适宜的投放的鱼类品种、放养数量、放养比例和起捕时间、方式、规格、数量等，把发展大水面生态增殖渔业与水生态系统修复、湖库氮磷输入输出平衡、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相衔接，合理搭配投放滤食性、肉食性、杂食性的当地土著品种，发挥大水面生态增殖渔业的生态功能，实现以渔抑藻、以渔净水，修复水域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
[bookmark: _Toc15043]八、培育壮大大水面渔业经营主体
积极引进扶持养殖、增殖、加工、流通、休闲等龙头企业，培育本土龙头企业，培育渔民专业合作社、养殖大户、流通大户，支持引导成立大水面生态渔业产业化联合体、行业协会。鼓励渔民、渔业合作社与龙头企业、加工流通企业等开展合作，鼓励居民通过资金或以渔船、渔机具等作价入股渔业经营主体，养殖证、捕捞许可证不得作为入股资产，构建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处理好大水面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之间的关系，明确各级政府、集体、村民、企业责任，落实部门职责，压实乡镇责任，发挥基层组织和集体经济作用，建立稳定的收益分配机制，促进湖（库）区群众持续增收。积极探索大水面生态渔业碳汇机制，发展大水面垂钓会员制、联合体等各种形式的休闲渔业运行机制，利用休闲渔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推动和美乡村建设。











[bookmark: _Toc16966]第六章  大水面生态渔业实施措施
[bookmark: _Toc23083]一、生态渔业
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渔业是养护水生生物资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本方案依据《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国发〔2006〕9号）、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水生生物增殖渔业工作的通知》（农办渔〔2024〕5号）以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中关于“加大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渔业力度，提高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效果”的要求实施。生态增殖渔业旨在通过“以渔净水”的生态学原理，恢复池州市湖泊、水库的水生生物资源多样性，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并促进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具体而言，池州市增殖渔业项目重点关注：
生态修复：通过投放滤食性和底栖生物，构建高效“营养盐-浮游动植物-鱼类（贝）”转化链，有效控制水体总氮和总磷，减轻水体富营养化。
资源恢复：补充经济鱼类和土著物种种群数量，恢复渔业资源，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水体水草覆盖面、优化水生动物增殖物种结构，保护和恢复土著物种（如水生植物、小型土著鱼类、河蚌、螺类）及其栖息地，维护生态系统稳定。
[bookmark: _Toc16115][bookmark: _Toc2787]（一）鲢、鳙增殖投放
根据池州市大水面增养殖现状，对已发包养殖的湖泊和水库，严格限制人工肥水，起捕现存量过高的鲢、鳙鱼类及对湖泊生态链负面影响较大的养殖种类（草鱼、青鱼等）。在起捕前需做好鱼产力评估及增殖量估算（即历年投苗量、起捕量和净增量），2026—2027年，以起捕为主，2028年在资源评估的基础上，确定鲢鳙鱼的增殖量。对少数未发包的水库和湖泊，需进行资源调查和水体承载力估算，做科学的增殖方案，2026年开始实施生态渔业，其中增殖鲢、鳙、鲫、鲂、鳜等本土鱼类，鲢、鳙投放占比不超过总投放量的70%，鲢苗种规格一般控制在100—500g/尾，鳙苗种规格控制在250—750g/尾，建议鲢：鳙为2:8，根据水域生物及水质状况，可适当调整比例。苗种质量等应符合《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程》（SC/T9401- 2010），苗种投放前需经有资质单位检疫合格，优先选择通过赶网起捕的大水面鲢鳙鱼种。按池州市限养区养殖技术要点，湖（库）增殖渔业的单位产量不得超过200 kg/亩的限制进行增殖，成活率按90%计。具体可参考表5-1。
表5-1  池州市湖泊鲢、鳙鱼种亩投放参数表
	品种
	规格
（克/尾）
	数量
（尾/亩）
	时间

	
	
	
	

	鲢鱼
	200-300
	22~31
	依据湖（库）经营条件

	鳙鱼
	250~500
	62~83
	依据湖（库）经营条件


[bookmark: _Toc10871][bookmark: _Toc17523]
（二）其他鱼类增殖投放
池州市多数非禁养湖（库）水草覆盖面极低，所以在早期（2026—2027年）需严格限制向水域中投放草鱼或偏草食性的鳊鱼等对水草有危害的水生动物，以保障原有水草资源的恢复与增长。
1.基于底栖动物资源的鱼类放养
根据资源量测算，池州湖泊底栖动物的鱼产力约为2.6吨/ 平方公里。按螺类资源占比75%、鱼产力中55%为渔获物、成活率90%进行核算，可适量放养青鱼，放养规格以300g～750 克/尾为宜，放养量建议为2-3尾/亩。后续应根据年度监测的底栖动物资源量及青鱼回捕情况，科学调整投放规模。
2.基于小型鱼类资源的肉食性鱼类投放
根据小型鱼类资源量测算，肉食性鱼类的鱼产力约为0.02吨/平方公里。按可捕获率60%、鱼产力的55%为渔获物、成活率85%进行核算，可适量放养鳜鱼及红尾鲌等种类，放养规格以100-120尾/公斤为宜，放养量建议为1-2尾/亩，总投放量中，鳜：鲌为2:1。
所有生态渔业均需依据“一湖一策”制定的生态渔业实施方案与起捕方案执行。有计划、有限度地进行苗种投放与成鱼的回捕，确保生态系统的长期稳定与资源可持续利用。
[bookmark: _Toc29231][bookmark: _Toc27676][bookmark: _Toc31986][bookmark: _Toc21967]（三）甲壳类增殖投放
依据2025年调查结果，池州市湖泊、水库的螺类资源相对丰富，因此在实施早期（2026—2027年），可适当投放日本沼虾（青虾），但严格控制蟹类的增殖。青虾是有机碎屑的重要摄食者，在方案实施前期（2-3年）进行青虾增殖，是恢复大水面水体生态的重要方式。可从青虾省级良种场购买规格在3～5厘米以上的青虾亲本，放养量控制在1.0～1.5 公斤/亩。放养地点应选择水深不超过1.2米、水草条件良好的湖区，放养时间宜安排在6～7月或10～11月。
[bookmark: _Toc4131][bookmark: _Toc25504][bookmark: _Toc20851][bookmark: _Toc17413]（四）大型软体动物增殖投放
大型软体动物是底质“清道夫”，具有絮凝、过滤、刮食等功能，位于食物链底层，是鳖、鲤、青鱼等鱼类的天然饵料，在湖泊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对未进行珍珠蚌养殖的湖泊、水库，可通过原地保护与人工增殖相结合方式增加软体动物种群密度，在软体动物繁殖季节尽可能不要进行水下作业工程或其他渔业活动。对已养殖珍珠蚌的湖泊、水库，需降低密度和养殖面积，珍珠蚌的养殖面积不能超过单个水体（湖泊或水库）的15%，且连片面积不能超过20亩，片区间隔保持在500米以上。主要增殖螺类为土著种类的环棱螺和中华圆田螺，增殖湖区水深不宜超过1.5米，有机质丰富的区域，放养时间为11月至翌年6月，可在湖区浅水、水流直接过道区进行中华圆田螺培育区与河蚌培育区。
[bookmark: _Toc15667][bookmark: _Toc15537][bookmark: _Toc3263][bookmark: _Toc14698][bookmark: _Toc32166]（五）保护性措施
1.以保护和恢复池州市大水面湖泊、水库水生生物资源多样性为首要目标，坚决杜绝任何外来入侵物种鱼类的苗种人工增殖，以保护土著定居性鱼类水产种质资源的本土性，是大水面生态系统稳定循环的基本前提。
2.苗种投放前先进行检疫，并注意温差不要太大。
3.严把苗种投放关，将大型凶猛鱼类阻挡在湖区、库区之外，若湖区内发现鳡鱼，应尽快起捕控制。
4.尽快恢复沉水植物覆盖面和软体螺类、大型蚌类的种质资源，为土著定居性鱼类建立完善的繁殖场、育肥场和栖息场所；完善水体净化生态链。
5.4-6月份为长江流域定居性鱼类繁殖期，在沉水植物资源尚未全面恢复的情况下，可在湖泊区，尤其是方案中的生态恢复和保育区湖泊的浅水区投放人工鱼巢，让其完成产卵繁殖。
6.加强湖区看护力度，打击非法渔具渔法，禁止使用密眼网，以使湖区土著定居性鱼类尽快生长。
[bookmark: _bookmark29][bookmark: _Toc27915][bookmark: _Toc27669][bookmark: _Toc17964]二、起捕
[bookmark: _Toc31052][bookmark: _Toc19946][bookmark: _Toc14167][bookmark: _Toc30278]（一）起捕原则
根据《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林草局关于推进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农渔发[2019]28号）精神，实施“年度评估、动态管理”的起捕管理制度。每年由湖（库）经营企业组织聘请专业团队，对特定湖（库）水域生态环境、资源种群结构及生物量进行全面调查与科学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年度起捕方案。属于国有水域、在保护区一般控制区范围内，且无养殖证，起捕方案需报湖（库）管理权所属县（区）林业主管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起捕；属于集体水域、非保护区范围内，且有养殖证，起捕方案需报湖（库）管理权所属县（区）农业农村部门备案。
起捕作业以人工增殖的鲢、鳙、青鱼、鳜、虾等品种为主要对象，采用专项批准的渔具渔法，结合增养殖物种的生长特性合理设定网具规格，以降低对土著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影响。所有起捕活动均在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允许的区域内开展，并安排在划定的适宜水域和批准时段进行。
本实施方案致力于通过生态渔业模式维护和改善水域生态环境，确保起捕活动与池州市大水面生态保护目标相协调。根据各湖泊生态功能定位及其所属渔业功能区，实行分类管理，合理开展起捕。
[bookmark: _Toc11817][bookmark: _Toc3620]（二）起捕水域
1.禁止起捕水域
根据池州市水域滩涂上位规划及池州市生态红线核心控制范围，35个湖泊中升金湖、十八索、双丰圩湖、天生湖、和平湖、高桥湖（唐田段）、齐山湖、牛桥水库属于禁养区。禁捕期间，因保种育种、科研教学、调查监测和种群调控等特殊需要采集相关水域水生生物的项目单位，需要办理专项（特许）渔业捕捞许可证，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长江禁捕期间因特殊需要采集水生生物有关事项的函（农办渔函〔2020〕23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长江禁捕期间因特殊需要采集水生生物管理工作的通知（皖农办渔〔2020〕18 号）》等相关文件依法依规起捕。
2.限制起捕水域
根据池州市水域滩涂上位规划及池州市生态红线一般控制区范围，庆丰圩湖、平天湖、马料湖、高桥湖（牛头山段）为限制养殖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农业农村部 生态环境部 林草局关于推进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农渔发〔2019〕28号）》等相关法规和文件，严格限制起捕对象、起捕区域和渔具渔法。起捕对象主要针对鲢、鳙、鳜、虾等增殖品种，使用专门的渔具渔法，最大限度减少对非人工增殖品种的误捕，确保不对非人工增殖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根据起捕对象的生物学特性、行为规律，结合湖泊湖底、水文特征，科学运用新型渔具渔法，科学确定起捕区域、起捕强度、起捕时段等技术参数。制定合理的起捕方案，报湖（库）管理权所属县（区）林业主管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审批后方可起捕。
3.常规起捕水域
本实施方案中，除上述12个湖泊（水库）以外的23个湖泊为大水面绿色生态渔业实施区，为常规起捕水域（以人放天养为主）。起捕对象以人工投放鱼类为主，保护自然增殖鱼类，保护水域生物多样性。起捕时间起捕时间应严格遵守长江流域禁渔期规定（每年 3 月 1 日 - 6 月 30 日），同时应避开鱼类繁殖期和仔幼鱼庇护期。渔具渔法应合法合规。由经营主体制定起捕方案并报湖（库）管理权属地县级以上渔业渔政管理部门备案后方可起捕。
[bookmark: _Toc11038][bookmark: _Toc18631]（三）渔具渔法
1.禁用渔具渔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等有关规定，对水生动物幼体资源量造成伤害大的渔具都在禁用之列，包括以迷魂阵和笼壶为代表的陷阱类等小网目渔具；禁止使用小于本方案规定网目尺寸的网具（鲢鳙鱼起捕网目 2a 不得低于 10 厘米，其他品种按对应起捕规格的具体要求执行，且符合国家及安徽省关于最小网目尺寸的有关规定。禁止电、毒、炸鱼。鲢鳙采用联合渔法和网目较大的网箔、单层刺网等合法渔具渔法，捕大留小，最大限度减少对非人工增殖鱼类的误捕，确保不对水域生态环境造成损害。采用活渔船或活鱼筏转运。其他水生生物起捕，应根据鱼类形态结构与生长特征，使用符合规定的渔具渔法。
2.起捕时间
起捕期建议为7月至翌年2月份。净水增殖渔业区的起捕需遵循相关政策要求，不得对保护区保护对象的繁殖和栖息造成干扰。绿色生态渔业区，在遵循限养区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可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起捕。
3. 起捕规格
依据湖（库）的生态功能进行起捕规格限制，其中小于规格限制的数量不得超过限额量的10%。
（1）净水增殖渔业的起捕规格限制
净水增殖渔业的对增殖鱼类和部分大中型鱼类的起捕规格和网具类型、规格的限定，具体见表5-2
表5-2  池州市湖（库）净水增殖渔业起捕规格和网具
	种类
	起捕规格
	网具规格
	备注

	青鱼
	≥5.0公斤/尾
	赶网或三层刺网，网目2a
 >10厘米
	此起捕规格是针对人工增殖草鱼和青鱼。对于非人工增殖种类，可以根据监测资源量进行规格调整。

	草鱼
	≥5.0公斤/尾
	
	

	鲢
	≥2.0 公斤/尾
	围网或三层刺网，网目2a 
>10厘米
	1. 鲤、鲫、鳜和鲌均为土著鱼类，需要严格执行“捕大留小”原则，将体重过大群体起捕，调整土著鱼类的种群结构，有利于水体生态系统的稳定。
2. 经现场调查测算，翘嘴鲌类是淡水重要的凶猛鱼类，对鱼类生物多样性造成较大威胁，所以需起捕凶猛鱼类的大个体群体，以保证平天湖鱼类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的平衡。

	鳙
	≥2.0 公斤/尾
	
	

	鲤
	≥1.5公斤/尾
	低沉刺网目2a >10厘米
	3. 

	鲫
	≥0.5公斤/尾
	单层沉刺网，网目2a >6厘米
	

	鳜
	≥0.75公斤/尾
	定置刺网或陷阱，网目大小6—10厘米
	

	翘嘴鲌
	≥0.75 公斤/尾
	
	

	日本沼虾
	≥5cm
	虾笼（网目大小1—1.5厘米）
	日本沼虾生命周期不超过18个月，繁殖期为6-8月份，建议在9月～10份集中起捕。


（2）绿色生态渔业的起捕规格限制
绿色生态渔业主要起捕人工投放种类，规格可根据市场需求，适当降低起捕规格。鲢鳙不低于1.5公斤/尾，草鱼、青鱼不低于3.0公斤/尾。鲫鱼不低于0.3公斤/尾，鳜不低于0.5公斤/尾，日本沼虾体长不低于4厘米。
[bookmark: _Toc15844][bookmark: _Toc6164]4.起捕限量
[bookmark: _Toc548][bookmark: _Toc27395]每年起捕总量实行限额管理，由经营主体根据第三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资源评估结果编制合理的起捕方案，由林业主管部门或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审批或备案并公布，方可实施。结合大水面鱼类增殖容量、现存天然渔业资源量以及人工增殖投放苗种增长量确定存鱼量和起捕强度，结合大水面鱼类增殖容量、现存天然鲢鳙资源量以及人工投放鲢鳙鱼种量确定存鱼量和起捕强度，起捕量不超过存鱼量的90%，其中水体鱼产力的起捕强度不超过40%，人工投放苗种起捕强度不超80 %。具体起捕量需依据审批或备案的年度起捕方案执行。
[bookmark: _Toc25048]三、生态管理措施
（一）起捕渔具的选择及作业方式的优化
为了进一步提升起捕活动的选择性和环境保护性，强制要求所有参与净水增殖渔业起捕的船只必须统一使用经过专门设计和优化的“赶、拦、刺、张”等专用渔具，严格禁止使用其他类型渔具、渔法。拦网的网目尺寸不得小于 12 厘米，张网的网目尺寸不得小于 14 厘米，刺网的网目尺寸不得小于10厘米，可以有效减少对幼鱼、非目标鱼类以及各类水生保护动物的误捕和损伤现象。此外，明确规定并严厉禁止使用强直电流电鱼、炸鱼、毒鱼以及密眼网（2a≤2厘米）等具有破坏性、非选择性的起捕方式，以确保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稳定。
（二）误捕的妥善处理
1. 普通非增殖物种：对于活力状况良好的个体，应当立即进行现场放生，以确保其能够尽快回归自然环境。而对于那些已经死亡或者活力极差且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个体，则应当采取妥善的措施进行收集，并将其带回岸上，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任何形式的随意丢弃行为，尤其是不能将其随意丢弃入湖，以免对湖泊生态环境造成不必要的污染和破坏。
2. 重点保护物种：对于此类物种，必须无条件立即现场放生，且在放生过程中，操作人员需要尽量减少对个体的伤害，确保其能够安全重返自然水域。此外，还需详细记录误捕物种的具体名称、数量、误捕时间、误捕地点等相关信息，以便后续进行数据分析和保护措施的制定，从而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物种资源。
3. 误捕生态补偿措施：针对在渔业活动中发生的误捕现象，特别是误捕到那些被列为重点保护的物种时，相关部门应当高度重视，并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处理。首先，对误捕的物种、具体的数量、发生的时间以及误捕的地点等关键信息进行详尽无遗的记录，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在此基础上，由起捕活动实施主体，依据所记录的误捕信息，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增殖放流计划。该计划应定期组织实施，通过向湖区科学投放与本地生态环境相匹配的原种苗种，旨在有效补偿和恢复因误捕而受损的水生生物资源。在整个增殖放流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和各类物种的生物学特性，确保每一项放流措施都能达到预期的生态修复效果，同时保障湖区生态系统的整体安全与稳定，避免因不当操作对湖区生态造成二次伤害。
（三）减少对湖（库）生态的干扰
1. 空间避让：严格禁止在湖（库）生态敏感区域，包括重要的水禽繁殖区域、水生植被密集区域、珍稀鱼类的产卵场所，进行任何形式的渔业起捕活动。对净水增殖渔业起捕活动进行严格的限制，具体包括对起捕强度控制、船只数量的限定、作业时间合理安排，避开保护物种的繁殖期和栖息地，以及允许使用的渔具类型的明确规定。特别禁止使用那些噪音大、干扰性强的机械类渔具，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湖区生态环境的干扰和破坏，确保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的长期稳定。
2. 作业时间管理：在升金湖自然保护区的重点保护水禽的繁殖期、越冬期，以及鱼类的集中产卵期，需严格限制马料湖等一般控制区湖泊的起捕作业的时间，以减少人为干扰，保护珍稀物种的生存繁衍环境，确保其种群能够得到有效恢复和持续发展，从而有效维护自然保护区生态平衡，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3. 噪声与光污染控制：使用低噪音的渔船，以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和污染。明确规定，当渔船接近敏感区域时，必须减速慢行，严格控制航速，以确保不对该区域的生物造成惊扰。同时，严禁渔船在靠近这些区域时鸣笛或制造其他任何不必要的噪音，以保持环境的宁静。此外，要求渔船在夜间航行或进行作业时，必须合理使用灯光，避免使用过强的光线，尤其是要避免强光直接照射到保护区核心栖息地，如鸟类的夜间栖息地，以免对它们的休息和生存环境造成不良影响。通过这些措施，旨在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环境，确保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
4. 垃圾与污染物零入湖：为了切实保护池州市大水面生态环境，维护水体的清洁与安全，强制要求所有从事渔业作业的船只必须配备专门的垃圾收集容器，用于收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垃圾，包括但不限于塑料制品、废弃油料、渔网碎片以及生活污水等。所有收集到的垃圾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带回岸上进行统一处理，严禁在任何情况下直接排放或丢弃至湖中，旨在提升湖区环境质量，保障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bookmark: _Toc19175]四、配套设施
[bookmark: _Toc8364][bookmark: _Toc1381]（一）支持发展智慧大水面生态渔业
支持鼓励大水面生态渔业生产经营主体积极应用视频监控无人机、雷达等现代化高新技术和手段进行生产经营管理；建设大水面生态渔业相应的信息平台，实施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卫星遥感、移动互联网+等大水面生态渔业，开展大水面水质和渔业资源在线监测监控、大水面生态渔业市场供求信息服务、大水面水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等工作。
[bookmark: _Toc32155][bookmark: _Toc26901]（二）商品鱼暂养基地建设
[bookmark: _GoBack]暂养原因：大水面多采取集中时段捕获方式，致使水产品短时间内集中上市，无法满足市场对鱼产品的长期均衡需求。因此可将捕获的商品鱼短时间存放需实施生态增养殖的大水面深水区，并做到不投饵，不施肥，不用药，适时均衡分批次销售，以满足市场供给，增加生态渔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暂养基地选址：需遵循交通便利、区域相对封闭、水深与流速条件适宜以及不与生态保护产生冲突的原则，精准确定主要湖泊区域的暂养区位置。规划设计时，应确保暂养区面积控制在需实施生态增养殖大水面总面积的5%以内，同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灵活选用网箱或围网等形式构建暂养基地。此外，暂养周期原则上不得超过2个月。
暂养方式：采用联合渔法将湖区商品规格增养殖鱼类直接赶入暂养区，或起捕后通过活鱼筏转运至暂养区。暂养期间加强渔获物的监测并做好记录，不投饵、不施肥、不用药。
[bookmark: _Toc17368][bookmark: _Toc21683]（三）配套大水面生态渔业环保型设施
根据大水面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在法律法规允许发展大水面生态渔业的区域，以空间规划为依据，科学合理设置大水面生态渔业必要的环保型设施，合理控制养殖规模和密度，加快推进粪污残饵收集等环保设备升级改造，在养殖区外围种植挺水、沉水、浮叶植物，形成水草湿地，减少污染物排放。支持同一水体不同区域采用轮养轮休模式。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开展网箱网围养殖，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发展要更加注重环境保护，鼓励发展不投饵的生态养殖，严禁非法使用药物。















[bookmark: _Toc12984]第七章  保障机制
[bookmark: _Toc30404]一、加强组织领导，做好统筹协调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提高对发展大水面生态渔业重要性的认识，建立由同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参与的工作协调机制，切实发挥方案导向作用，协同研究、制定落实支持政策，形成齐抓共管、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共同抓好重点任务，确保目标如期实现。
要严格依据《方案》开展大水面生态渔业管理，加强用途管控，强化监督检查，未经规定程序，严禁擅自改变大水面生态渔业利用的行为，保障大水面渔业发展空间，保护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 
[bookmark: _Toc14411]二、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强化服务保障
加大对大水面生态渔业的资金支持力度，重点用于一二三产业融合、重要渔业水域监测、渔业资源调查与水域承载力评估、环保型设施改造等方面。稳妥有序推进退湖渔民安居工程，积极争取社会民生等资金用于转产渔民的生活补助、社会保障和职业技能培训等。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环境友好型网箱养殖、休闲渔业和智慧渔业建设，鼓励农业信贷担保主体加强对大水面生态渔业生产经营项目的信贷担保支持。积极推动大水面渔业政策性保险试点，提高风险保障能力。稳定壮大渔业科研、水产技术推广、水生动物疫病防控、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监测、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队伍，加强人员培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培育扶持技术咨询、信息服务、苗种供应、水产品销售等服务实体和中介组织，调动政府、企业、金融、市场等各方面积极性，完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促进大水面生态渔业良性发展。
[bookmark: _Toc19363]三、完善安全监管体系，强化安全监管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强化湖（库）区养殖设施、垂钓设施、休闲设施等安全性能监管，督促湖（库）区渔业生产经营者认真落实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网箱、钓台、钓篷必须牢固、稳定、抗风浪、抗挤压、抗撞击，配备救生设施。要加大安全生产自救技能的培训。统筹协调公安、渔业渔政、生态环境、水利等相关部门，大力推广应用视频监控、无人机等现代化信息化执法监管手段，支持各地建立“护渔员”协管队伍，开展区域联合执法，构建平安和谐的大水面生态渔业生产局面。
[bookmark: _Toc18178]四、加强宣传推广，营造良好氛围
依托行业组织、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技术推广机构和有关企业，加强大水面生态渔业科普宣传，大力宣传大水面生态渔业在水生生物资源养护、生态环境保护等作出的积极贡献，大力宣传大水面生态渔业在产业转型升级、三产融合、品牌建设、文化传承、促农增收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附件1：池州市“一湖（库）一策”生态渔业实施方案编制大纲

湖库地址：池州市××县（区）
湖库名称：
经营主体名称（盖章）： 
法    人：
联系电话：
编制日期：













XXX湖（库）大水面生态渔业实施方案
 一、经营主体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法人、注册资金、注册地等）
二、管理人员情况
（经营主体负责大水面增殖渔业的管理人员信息，包含岗位分工等）
三、湖（库）简介
（湖库基本情况，水库承载力、鱼产力情况等。后附标注承包区域的水域图、增殖容量评估报告、水域承包合同等相关材料）
四、大水面生态渔业计划
（一）增养殖方式
（明确不投饵养殖方式等）
（二）鱼种选择
（明确养殖品种及投放比例等）
（三）鱼苗投放
（明确放养量、放养规格、放养时间、投放地点等）
（四）鱼苗的采购及运输
（明确苗种来源，苗种供应商基本情况“是否有苗种生产许可证、是否产地检验合格、近三年是否发生病害”，运输情况等）
（五）起捕计划
（明确起捕时间、起捕区域、计划上岸地点、计划起捕量、起捕网具及网目、起捕规格等。原则上苗种投放到起捕时间不能低于1年，起捕量不得高于年自然鱼产量与人工增殖净增长量的之和的90%）
五、环境保护措施
（明确水质监测指标及监测周期，明确养殖种类监测的生长指标及周期，日常管理等）
6、 效益分析
    （包括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附件2 ××湖（库）年度起捕方案编制大纲

 一、起捕背景和依据
（湖库增养殖背景、相关法规相符性）
2、 起捕时间及区域
3、 起捕方式
     （网具类型、网目大小、起捕方法）
4、 起捕量种类和起捕量估算
5、 起捕渔获物管理
6、 起捕船舶和人员管理












附件3. 池州市××湖（库）净水增殖渔业全过程监管方案编制大纲

一、监管原则
二、监管范围
三、监管措施
（一）生态保护 
（二）增殖放流规范
（三） 起捕控制措施
（四）监测体系
（五）监管巡查	
三、人员分工
（巡湖员、技术员、起捕负责人、生态环境督察员等职责要求）
四 应急预案
五 关键控制指标
（生态指标、渔业指标）
六 部门分工
（渔业管理、 科研机构（水产技术推广） 经营企业、环保、林业等部门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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